（一）服务要求
1. 废弃品处理服务基本要求
（1）供应商每日需对工作场所进行清洁，保持现场干净整洁。
（2）为保障本项目正常运行，供应商需提供驻点服务团队、运输车辆及设备设施，具体要求如下：
①驻点服务团队不少于35人，其中项目经理1人，现场安全管理1人，运输车辆驾驶员4人，叉车驾驶员2人，分拣工13人，搬运工14人；
②运输车辆不少于4辆，根据车辆的核定载重规格，其中1.5吨货车1辆，15吨货车1辆，8吨飞翼货车2辆；
③叉车2辆，其中2.5吨叉车1辆， 3.5吨夹抱叉车1辆；
④工作压力不低于200吨的卧式液压打包机1台、不低于60吨的立式液压打包机1台（必须具有安全联锁装置），配套1台具有喷墨功能的设备；
⑤其他本项目运行所需的设备设施（防爆璧扇不少于16台、员工物品柜等，供应商应根据现场分拣工作需要增加设备设施）。
2. 日常废弃品处理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采购人工作期间，需对厂区各回收地点的日常废弃品进行收集、分类整理、装卸、厂内中转运送至指定地点及预处理等，做到及时清理、日产日清，具体要求如下：
①收集：供应商每日前往厂区各回收地点进行废弃品收集工作。其中针对生活垃圾，供应商需在各回收地点放置相应的生活垃圾桶并定期清洁，收集完成的生活垃圾需运送至厂内指定地点。
②分类整理：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在回收地点对废弃品进行初步拆解、分类整理等工作，确保回收地点整洁干净，符合采购人现场管理要求。
③装卸：装卸作业过程符合采购人安全管理要求，装载车辆不得超高、超载，作业人员佩戴劳保用品并规范作业，完成装卸作业后，供应商将回收地点清扫整理干净。
④厂内中转运送：供应商将废弃品运送至厂内指定地点进行处置，运送过程不得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⑤预处理：供应商在厂内指定地点对废弃品进行预处理，包括对废弃品进行进一步分拣、分类称重及清运至合法合规的下游或终端企业。其中，分拣后的废卷烟纸、废滤嘴棒、废嘴头、废丝束等废弃烟草专卖品需进行压块和喷墨处理；报废卷烟商标和含有烟草标识的包装物（小盒、条盒）需进行压块处理，处理过程应严格遵守国家烟草专卖局废弃烟草专卖品处置的相关规定，确保安全、规范处置。
⑥供应商需负责废弃烟草专卖品销毁辅料（报废卷烟商标和含有烟草标识的包装物（小盒、条盒）、废滤嘴棒、废丝束、废嘴头）的装车。
⑦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处理要求，对各类日常废弃品进行相应的处理，以下是各类日常废弃品处理流程：
	[bookmark: _Hlk201489299]序号
	日常废弃品种类
	处理流程

	1
	废纸皮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称重→清运

	2
	废杂纸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中转运送→预处理→称重→清运

	3
	废塑料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中转运送→预处理→称重→清运

	4
	废木地台板
	收集→装卸→称重→清运

	5
	废铁桶
	收集→装卸→称重→清运

	6
	废弃卷烟纸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中转运送（记录袋数）→称重→预处理（加水、加墨、压块）

	7
	报废卷烟商标和含有烟草标识的包装物（小盒、条盒）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中转运送→预处理（压块）

	8
	废滤嘴棒、废丝束、废嘴头
	收集→分类整理→装卸→中转运送→称重→预处理（加水、加墨、压块）

	9
	生活垃圾
	收集→装卸→中转运送

	备注：1.序号6-8项为废弃烟草专卖品，不会产生收益，需进行收集、分类整理、中转运送、预处理，其中所产生的服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 序号9生活垃圾，不会产生收益，收集后需运送放置于广州卷烟厂厂内指定地点，所产生的服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⑧在项目周期内，采购人废弃品处理要求有所变化，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实际废弃品处理需求调整处理流程。
3.非日常废弃品处理服务要求
（1）根据采购人非日常废弃品处理情况，非日常废弃品的种类如下：
	序号
	非日常废弃品种类

	1
	废铁（不分等级及品种）

	2
	废铝（不分等级及品种）

	3
	废不锈钢（不分等级及品种）

	4
	废铜（不分等级及品种）

	5
	废旧电缆

	6
	废控制杂线

	7
	废电柜

	8
	废发电机

	9
	废变压器

	10
	废塑料（不分等级及品种）

	11
	废灭火器材

	12
	废木料

	13
	废尘袋、废保温棉及废滤芯等其他废弃品（建筑垃圾、危险废弃品及医疗废弃物除外）

	备注：序号11-13为不具备回收价值的废弃品，供应商须进行收集、清运，所产生的服务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需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处理非日常废弃品，包括收集、装卸、预处理、称重及清运至合法合规的下游或终端企业进行回收或处理。
（3）若非日常废弃品体积、重量或其所处位置导致废弃品无法直接装载，供应商需使用专业技术力量（包括热切割作业、吊装作业等）对其进行处理。
（4）针对报废的烟草专用机械等废弃烟草专卖品，供应商须按照专卖要求进行预处理，在省级烟草专卖部门、采购人监督下对废弃烟草专卖品进行拆解毁形并确保主体结构和关键部件彻底无法恢复原有功能，并将毁形后烟草专卖设备的处理及回收后图像发至采购人归档。供应商不得将未完成拆解毁形的废弃烟草专卖品销售、转让给第三方。如烟草专卖部门对处理要求有变化，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
4.供应商负责废弃品处理过程中所需的所有人员、运输车辆、叉车及打包机等相关设备，并负责因此产生的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物料费用、设备费用、管理费用等。 
5.司磅与放行
①为确保废弃品数量计量称重准确，采购人服务地点有地磅的使用采购人地磅；采购人服务地点没有地磅需要使用第三方地磅的，需提供地磅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强制检定证书等），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使用，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过磅须由双方相关人员现场共同监磅。
②本项目在东沙厂区所有的废弃品必须由按采购人废弃品的类别要求分别办理过磅登记手续，经双方业务代表确认签字后，由采购人开具《放行条》放行出厂。
③采购人其他区域产生的废弃品的放行要求：废弃品简单分类整理后，由属地区域的相关人员协助过磅登记，经双方业务代表确认签字后，由采购人开具《放行条》放行出其他区域。
（二）人员要求
1.人员资质及技能要求
（1）运输车辆驾驶员需提供与与准驾车型一致有效的驾驶证（持有A2准驾车型驾驶证），具有与所驾车辆相符的准驾资格。
（2）从事叉车驾驶、吊装作业的人员须持有有效的、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3）从事动火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人员须持有有效的、相应项目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4）叉车驾驶员需提供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人员数量对应所提供叉车驾驶员的数量。
（5）上述证照必须在有效期内并按规定进行复审，否则视为无效。
2.人员日常管理要求
（1）供应商应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和培训，采取积极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2）供应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国家及地方关于合法用工相关法律法规与条例规范用工，依法为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负责服务人员的劳动保护和人身安全，保障人员各项劳动权利。如发生劳资等纠纷，须由供应商自行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服务团队应保持相对稳定，核心人员（项目经理及关键岗位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更换。
（4）供应商须保证作业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遵守采购人的治安保卫、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管理规定，服从采购人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严禁酒后驾车、厂内超速驾驶、流动吸烟等。
（5）服务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不得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不得擅自进入非工作区域。
（6）服务期间，服务人员需穿戴统一且具有所属单位标识的着装，按照现场作业情况佩戴劳保用品。
3. 出现人员调整时的要求
（1）确需更换的，供应商须提前5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说明更换理由并附替代人员资质材料，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
（2）若采购人认为供应商投入的人员数量不能支持本项目正常运行，采购人可向供应商提出增加作业人员数量的要求，供应商接到要求后15个工作日内补充作业人员，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不变。
（3）服务过程中，如采购人发现服务人员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人员，否则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
（三）车辆及设备要求
1.货车须具备合法有效营运资格，并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环保、年审要求，符合运输安全要求的车辆。
[bookmark: OLE_LINK20]2.叉车须为国家合格产品，其中叉车应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且按国家规定进行年审，夹抱叉车须每年委托省或市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年审。
3.供应商提供的设备须为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合格产品，严禁私自改装或超出其设计功能进行使用。
4.供应商须承担对所提供车辆及设备的管理、维修及保养等义务。对车辆、叉车及各种设施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发现故障及时维修，确保车辆及设备安全正常运作。
（四）实施地点
1.日常废弃品处理服务地点
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需求前往采购人及属下区域进行日常废弃品处理，具体地点如下：
	序号
	地点
	地址

	1
	广州卷烟厂及属下区域
	广州市荔湾区环翠南路88号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镇叠滘南海卷烟厂（南海仓）

	3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夏花二路(石马仓)

	4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2号(罗冲围仓)

	5
	
	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819号聚龙工业区17栋(聚龙仓)

	6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62号(赤岗仓)

	7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街北村大道名雅花园旁(北村仓)


2.非日常废弃品处理服务地点
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需求前往采购人及属下区域、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非日常废弃品处理，具体地点如下：
	序号
	地点
	地址

	1
	广州卷烟厂及属下区域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环翠南路88号

	2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镇叠滘（南海仓、南海留守办）

	3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夏花二路(石马仓)

	4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2号(罗冲围仓)

	5
	
	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819号聚龙工业区17栋(聚龙仓)

	6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62号(赤岗仓)

	7
	
	佛山市南海区黄岐街北村大道名雅花园旁(北村仓)

	8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333号

	9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路62号

	10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186号


[bookmark: _GoBack]3.其他采购人产权地点，所在城市为广州、佛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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